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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开〕
石城管函〔28〕号
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
关于县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144号提案

答复的函
赵振虹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提高县城阿诗玛东路、阿诗玛南路、阿诗玛西路、阿诗玛北路和阿诗玛转台等主要街道（点位）路灯亮化率的建议》提案收悉，经我局调查核实，您提出的以上现象确实存在，现答复如下：
市政路灯管理工作于2021年6月县由住建局移交了部分市政路灯至我局，还有部分未移交，根据县人民政府与委托第三方企业签订的维护运营协议，市政照明维护运营由第三方负责实施，我局实施监管，由于阿诗玛东路、阿诗玛南路、阿诗玛西路、阿诗玛北路和阿诗玛转台等主城核心区等路段两侧的行道树过于茂盛，遮挡部分光源，弱化了灯光亮度。我局已经安排园林绿化管理站将遮挡住路灯的行道树进行了适当修剪，提高灯光亮度，在下一步我局将加强对路灯管护企业的监督管理，及时根据季节变换，调整灯光亮度，及时对遮挡路灯的行道树进行修剪，以保证居民正常出行需求。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联系人及电话：毕俊波  0871-67786995）

                        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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